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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90,584,415 股 

2、发行价格：3.08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78,999,998.2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72,004,352.57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90,584,415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 年 3 月 17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3 年

3 月 17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

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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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项目 指 内容 

鹏翎股份/公司/发行人/上市

公司 
指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鹏翎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行为 

董事会 指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A 股 指 在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董事会（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浩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审计机构/

验资机构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单位，人民币元、万

元、亿元 

本报告中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

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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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anjin Pengling Group Co., Ltd. 

发行前注册资本 66,479.440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志方 

成立日期 1988 年 10 月 24 日 

上市日期 2014 年 1 月 27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300375 

股票简称 鹏翎股份 

总股本（发行后） 755,378,818 股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路1703号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路1703号 

董事会秘书 刘世玲 

联系电话 022-63267828、022-63267831 

联系传真 022-63267817 

公司网站 www.pengling.c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103690171M 

所属行业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C3670） 

经营范围 

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汽

车模具设计、制造;质检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厂

房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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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 4月 22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2年 5月 23日，发行人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告知函》，深圳

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天津鹏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09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 

3、发行过程 

2023 年 2 月 20 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

象王志方发出了《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通知上

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指定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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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止，本次发行对象王志方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资

金汇入华泰联合证券指定账户，华泰联合证券累计收到鹏翎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为人民币 278,999,998.20 元，业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

第 ZI10025 号）验证确认。 

2023 年 2 月 23 日，华泰联合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

后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鹏翎股份指定存储账户中。根据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 年 2 月 23 日出具的《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XYZH/2023JNAA4B0002），截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止，公司

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90,584,415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8,999,998.2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995,645.63 元（不含增值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2,004,352.5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0,584,415.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81,419,937.57 元。 

（三）认购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志方先

生，认购股数为 90,584,415 股，以 3.08 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认购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278,999,998.20 元。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4 月 23 日），发行价格为 3.13 元/股，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因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价格调

整为 3.08 元/股。 

（五）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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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低

于 20,9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27,900.00 万元（含本数），拟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 67,857,142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90,584,415 股（含

本数）。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最终为 90,584,415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

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六）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低

于 20,9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27,900.00 万元（含本数）。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78,999,998.2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6,995,645.63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 272,004,352.57 元。 

（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王志方已将认

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指定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

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股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3 年 2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津鹏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I10025 号）。截至 2023 年 2 月 22 日 17:00 时止，

华泰联合证券实际收到鹏翎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网下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278,999,998.20 元。 

2023 年 2 月 23 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

额划付至发行人账户。2023 年 2 月 23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XYZH/2023JNAA4B0002）。

截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90,584,415 股，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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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8,999,998.2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995,645.63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2,004,352.57 元，其中计入股

本人民币 90,584,415.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81,419,937.57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根据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

月内，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资金用途 

1 
天津鹏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12350000004334791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3 年 3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相关情况如下： 

1、概况 

姓名：王志方 

住所：山东省荣成市****** 

认购数量：90,584,415 股 

限售期：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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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王志方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

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王志方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不会发生变

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与认购对象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新增

关联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王志方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需资金均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并非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23 年修

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09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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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

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深交所审核同意及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发行新股的登记等相关手续，以及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注册

资本增加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3 年 3 月 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鹏翎股份；证券代码为：300375；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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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7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3 年

3 月 17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王志方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 

“本人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若本人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

相符，本人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需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解锁及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人所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因甲方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其中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王志方 212,588,742 31.98 159,441,556    

2 
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

公司 
22,084,170 3.32 - 

3 陈雪飞 8,409,100 1.26 - 

4 张文军 7,534,426 1.13 - 

5 
清河县新欧企业管理服务中

心（有限合伙） 
7,039,855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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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其中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6 张秀 6,680,000 1.00 - 

7 解东泰 6,517,248 0.98 - 

8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6,434,666 0.97 - 

9 刘泉 4,020,629 0.60 - 

10 瞿鑫辉 4,000,000 0.60 - 

合计 285,308,836 42.92 159,441,55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模拟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示意情况如下，最终发行后前十名股东以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其中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王志方 303,173,157 40.14 250,025,971 

2 
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

司 
22,084,170 2.92  

3 陈雪飞 8,409,100 1.11  

4 张文军 7,534,426 1.00  

5 
清河县新欧企业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7,039,855 0.93  

6 张秀 6,680,000 0.88  

7 解东泰 6,517,248 0.86  

8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6,434,666 0.85  

9 刘泉 4,020,629 0.53  

10 瞿鑫辉 4,000,000 0.53  

合计 375,893,251 49.76 250,025,971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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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64,794,403 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90,584,415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755,378,818 股。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本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截至股份

登记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份 
159,675,678 24.02% 90,584,415 250,260,093 33.13% 

二、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份 
505,118,725 75.98%  505,118,725 66.87% 

合计 664,794,403 100.00%  755,378,818 100.00% 

本次发行前，王志方持有公司 212,588,742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1.98%的股

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

志方持有公司的股份数将增加至 303,173,157 股，占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40.14%的股份，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董事长王志方先生持有公司 31.98%的股权；本次发行后王志方

先生持有公司 40.14%的股权。除此之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末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09 0.09 0.08 0.08 

每股净资产 2.88 2.66 2.90 2.86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2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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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流动资产 127,299.25 124,443.91 122,927.98 132,372.16 

非流动资产 124,078.61 129,713.39 123,955.01 165,580.03 

资产总额 251,377.85 254,157.30 246,882.99 297,952.19 

流动负债 50,852.61 55,771.11 44,804.44 50,762.29 

非流动负债 8,867.28 9,236.51  19,168.37 23,446.14 

负债总额 59,719.89 65,007.62 63,972.81 74,208.43 

股东权益 191,657.97 189,149.68 182,910.18 223,74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股东权益 
191,657.97 189,149.68 182,910.18 223,743.76 

2、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19,861.87 165,687.23 167,506.17 160,099.22 

营业利润 6,855.58 7,172.40 -2,869.03 17,612.01 

利润总额 6,808.59 6,546.94 -2,201.11 17,685.99 

净利润 5,836.03 6,239.50 -6,873.38 14,51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836.03 6,239.50 -6,873.38 13,602.26 

3、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34.31  21,534.99  20,048.74  14,489.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52.55  -25,116.61  -2,742.17  -18,842.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5.07 1,921.30  -13,538.01  -4,0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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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29.07  -1,638.01  3,770.43  -8,405.51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年度 2022.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流动比率 2.50 2.23 2.74 2.61 

速动比率 1.67 1.54 1.91 1.82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 28.44% 26.19% 23.3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

表） 
23.76% 25.58% 25.91% 24.91% 

项目/年度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5.45 4.93 4.87 3.72 

存货周转率（次） 3.10 3.38 3.34 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25% 3.46% -3.44% 7.78% 

每股净资产（按归属

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

益计算，元） 

2.88 2.66 2.57 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9  -0.09 0.22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

流量（元） 
0.25 0.30 0.28 0.19 

注：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2022 年 1-9 月为年化数据，计算公式：

应收账款周转率=（当期营业收入*（4/3））/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2022 年 1-9 月为年化数据，计算公式：存货周转

率=（当期营业成本*（4/3））/存货平均余额； 

6、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总额分别为 297,952.19 万元、246,882.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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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57.30 万元和 251,377.85 万元，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规模总体较为稳定。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74,208.43 万元、63,972.81 万元、65,007.62

万元和 59,719.89 万元，主要为流动负债。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2.61、2.74、2.23 和 2.50，速动比率分

别为 1.82、1.91、1.54 和 1.67，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稳定；公司资产

负债率（合并口径）分别为 24.91%、25.91%、25.58%和 23.76%。总体看公司的

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偿债能力具有保障。未来，随着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高，

公司各项偿债指标将呈整体向好趋势发展。 

3、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72、4.87、4.93 和 5.45，公司应

收账款周转率总体在较高水平上稳定提高，资产管理能力良好，公司主要客户为

行业内知名企业，有较好的信用记录，资金实力较强，整体回款情况良好，发生

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公司不断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及催收，确保公司应

收账款周转率处于合理水平。 

报告期各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25、3.34、3.38 和 3.10，公司存货周

转率总体在较高水平上稳定提高，资产管理能力良好，公司根据行业经营特点，

合理完善库存管理模式，原材料和库存商品中包括重要原材料备库以及满足正常

销售需求的产成品备库，备货库存和交货周期系影响公司存货周转率的重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存货管理，注重资金使用效率，尽可能减少存货占用资

金。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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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丁璐斌、孟超 

项目协办人： 周洋 

项目成员： 陈浩、苏奇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8 号华泰证券广场 1 号楼 4 层 

联系电话： 025-83387733 

联系传真： 025-83387711 

（二）发行人律师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负责人： 马国强 

经办律师： 郑华菊、臧公庆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309 号 B 座 5、7-8 层 

联系电话： 025-89660990 

联系传真： 025-89660966 

（三）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谭小青 

经办注册会计师： 毕强、唐守东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 010-65542288 

联系传真： 010-65547190 

（四）验资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谭小青 

经办注册会计师： 毕强、唐守东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 010-65542288 

联系传真： 010-65547190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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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承销协议》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与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保荐

协议》。 

华泰联合证券指定丁璐斌和孟超作为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

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丁璐斌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总监、保荐代表人。2011 年开始

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负责或主要参与的项目包括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鸿达兴业非公开发行股票、鹏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并参

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的改制、辅导、持续督导、财务顾问等工作。 

孟超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副总监、保荐代表人。2015 年开始

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负责或主要参与的项目包括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维尔利 2015 年公司债券发行

并上市、国金网络收购江苏有线等项目，并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的

改制、辅导、持续督导、财务顾问等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证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愿

意保荐发行人的证券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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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5、保荐机构出具的募集说明书、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和保荐人尽职调

查工作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发行对象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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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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